浙江大学经济学院
经济学院［2009］12号
经济学院关于博士后进站、出站的有关规定
各系、各研究所（中心）、各部门：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院博士后队伍建设，提升博士后的整体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，建成我院的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，为国家、社会培养高级研究型、创新型人才，根据“浙江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”（浙大发人〔2009〕28号）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博士后申请人员进站学术要求

博士后申请人员近5年内应以第1、2（列第2的，第一完成人应是该博士后申请者的博士指导教师）完成人在成果奖励及学术论文方面达到下列条件之一：

㈠ 科研成果

获得国家级科研成果奖或获得署名在第1-4位的省部级一、二等科研成果奖。

㈡ 发表论文

在SSCI收录的刊物上或我校人事部门规定的权威刊物上至少发表（含录用）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；或在我校人事部门规定的一级刊物上至少发表（含录用）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，并在我校人事部门规定的核心期刊上至少发表（含录用）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。

二、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时应取得的研究成果

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，应是在站期间完成，并以博士后本人为第一完成人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。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时应达到以下学术标准：

在SSCI收录的刊物上或我校人事部门规定的权威刊物上至少发表（含录用）1篇学术论文；或在我校人事部门规定的一级刊物上至少发表（含录用）2篇学术论文。

三、博士后进站、出站考核

每位博士后的进站、出站都必须经过面试考核。面试考核合格者，才能进站或出站。面试考核小组成员由学院博士后领导小组指定。学院博士后领导小组由学院分管院长、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、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及两位教授组成。

进站、出站面试考核时，合作导师必须到场介绍情况，并接受面试考核小组的质询。

四、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浙江大学经济学院
2009年11月25日

主题词：博士后  科研   论文   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报送：研究生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院各系、各研究所、各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1月25日印发 
